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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家書︰

“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”

法律政策專員區義國先生講稿全文

1 . 大 家 都 知 道 ， 實 施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建 議 的 諮 詢 期 經 已 接 近 尾

聲 ， 我 現 在 嘗 試 評 估 一 下 直 到 現 在 的 進 展 情 況 。

2 . 本 年 9 月 公 布 諮 詢 文 件 的 建 議 時 ， 公 眾 的 初 步 反 應 良 好 。 但 往 後

發 展 ， 各 界 關 注 日 增 。 我 曾 出 席 過 與 這 課 題 有 關 的 多 個 研 討 會 ， 明 白

有 些 人 真 的 很 擔 憂 。 對 於 他 們 的 憂 慮 ， 我 想 提 出 一 些 意 見 。

第一階段

3 . 首 先 ， 政 府 有 留 意 市 民 一 直 以 來 所 表 達 的 關 注 。 這 正 是 諮 詢 工 作

的 主 要 目 的 ， 即 聆 聽 社 會 人 士 的 意 見 。

4 . 就 巿 民 對 建 議 的 若 干 範 疇 的 關 注 ， 政 府 已 表 示 會 作 出 檢 討 。 例 如

管 有 煽 動 刊 物 的 罪 行 、 警 方 調 查 權 力 及 禁 制 本 地 組 織 的 上 訴 渠 道 等 ，

政 府 已 表 明 會 再 考 慮 這 些 建 議 。

5 . 除 此 之 外 ， 政 府 在 參 考 過 眾 多 的 意 見 書 後 ， 還 會 有 其 它 範 疇 會 作

檢 討 。

第二階段

6 . 我 的 第 二 個 意 見 是 與 “法 律 細 節 躲 藏 妖 魔 ”論 有 關 的 。 很 多 評 論 者

說 ， 除 非 看 到 法 例 草 案 ， 否 則 難 以 對 建 議 作 出 全 面 的 評 論 。 這 個 立 場

是 可 以 理 解 的 。

7 . 不 過 ， 市 民 在 明 年 初 － 我 們 希 望 可 於 明 年 二 月 － 將 會 有 機 會 就 條

例 草 案 給 予 意 見 。 擬 備 條 例 草 案 將 會 是 立 法 工 作 的 第 二 階 段 的 開 始 ，

屆 時 ， 我 們 歡 迎 所 有 人 － 不 僅 是 立 法 會 議 員 － 就 條 例 草 案 進 行 討 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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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我 相 信 ， 我 們 會 在 第 二 階 段 收 到 有 關 如 何 改 善 建 議 新 法 例 的 進 一

步 建 議 。 我 肯 定 ， 條 例 草 案 在 得 到 立 法 會 通 過 前 ， 必 定 有 所 修 訂 。

再次保證

9 . 自 建 議 公 布 以 來 ， 政 府 人 員 ， 包 括 我 自 己 一 直 致 力 向 市 民 澄 清 ，

他 們 的 憂 慮 有 很 多 是 沒 有 根 據 的 。 例 如 ， 我 們 曾 指 出 ， 以 和 平 手 段 鼓

吹 台 灣 獨 立 不 屬 罪 行 ； 而 批 評 中 央 政 府 或 共 產 黨 ， 依 然 是 合 法 的 。

1 0 . 當 然 ， 我 們 的 說 話 沒 有 法 律 效 力 ， 但 卻 顯 示 出 政 府 的 意 向 所 在 。

為 確 保 我 們 的 意 向 有 法 律 支 持 ， 條 例 草 案 公 布 後 ， 市 民 可 查 核 條 例 草

案 的 字 眼 ， 從 以 驗 證 政 府 的 保 證 是 否 屬 實 。

人權保障

1 1 . 現 時 ， 我 們 已 有 防 止 制 定 過 份 嚴 苛 法 例 的 最 佳 保 障 。 《 基 本 法 》

包 含 一 項 憲 制 保 障 ， 即 如 有 關 法 例 違 反 第 三 十 九 條 所 述 的 國 際 人 權 標

準 ， 便 不 能 通 過 成 為 有 效 的 法 律 。 此 外 ， 如 政 府 試 圖 在 違 反 上 述 標 準

的 情 況 下 執 行 法 例 ， 《 基 本 法 》 亦 確 保 在 這 方 面 獲 得 司 法 補 救 。

1 2 . 我 們 在 過 去 5 年 所 得 的 經 驗 顯 示 ， 《 基 本 法 》 提 供 的 保 障 並 非 空

談 。 這 些 保 障 是 由 獨 立 的 司 法 機 關 執 行 ， 而 這 是 我 們 保 障 人 權 的 最 終

和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。

草擬條文嚴謹

1 3 . 不 過 ， 這 並 不 表 示 ， 我 們 有 藉 口 可 以 寬 鬆 地 草 擬 新 法 例 。 我 們 不

能 因 為 可 以 選 擇 性 地 執 行 有 關 條 文 ， 或 法 庭 會 剔 除 不 恰 當 的 個 案 ， 便

可 以 制 定 一 些 過 於 概 括 的 條 文 。 我 們 在 草 擬 條 文 時 必 定 會 盡 量 嚴 謹 。

1 4 . 沒 有 人 希 望 一 些 不 具 損 害 性 的 示 威 活 動 變 成 反 對 國 家 的 嚴 重 罪

行 。 香 港 是 一 個 自 由 和 包 容 的 社 會 ， 這 聲 譽 不 可 受 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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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表自由

1 5 . 尤 其 是 ， 香 港 享 有 充 分 的 言 論 及 新 聞 自 由 ， 我 們 必 須 不 惜 一 切 代

價 維 護 這 個 聲 譽 。 有 人 關 注 到 有 關 建 議 會 削 弱 上 述 自 由 ， 其 中 特 別 關

注 的 範 疇 ， 例 如 我 較 早 前 所 述 的 煽 動 物 ， 政 府 已 注 意 到 ， 並 且 會 予

以 充 分 考 慮 。

1 6 . 不 過 ， 我 想 在 此 強 調 ， 有 關 建 議 不 會 造 成 有 些 人 指 稱 的 所 謂 “寒 蟬

效 應 ”。 事 實 上 ，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二 十 三 條 所 涵 蓋 的 範 疇 中 ， 只 有 兩 方 面

直 接 關 乎 發 表 自 由 ， 就 是 煽 動 叛 亂 罪 及 竊 取 國 家 機 密 。

1 7 . 就 煽 動 叛 亂 罪 而 言 ， 政 府 建 議 放 寬 現 行 法 例 。 目 前 ， 如 果 有 關 文

字 純 粹 引 起 憎 恨 或 藐 視 政 府 ， 或 純 粹 引 起 香 港 居 民 間 的 不 滿 ， 就 可 以

算 是 煽 動 文 字 。 政 府 建 議 以 煽 動 叛 亂 罪 取 代 該 項 十 分 廣 泛 的 罪 行 。 只

有 以 下 兩 種 情 況 才 屬 干 犯 煽 動 叛 亂 罪 －

(1) 煽 動 他 人 干 犯 叛 國 、 分 裂 國 家 或 顛 覆 的 罪 行 ； 或

(2) 煽 動 他 人 製 造 嚴 重 危 害 國 家 或 香 港 特 區 穩 定 的 暴 力 事 件 或 公

眾 騷 亂 。

由 於 對 發 表 自 由 的 限 制 會 減 少 ， 有 關 建 議 理 應 令 人 安 心 。

1 8 . 在 竊 取 國 家 機 密 方 面 ， 概 括 而 言 ， 政 府 建 議 應 保 留 載 於 《 官 方 機

密 條 例 》 的 現 行 法 律 。 過 去 十 年 ， 該 條 例 已 直 接 或 間 接 在 香 港 應 用 ，

並 且 沒 有 干 預 資 料 的 自 由 流 通 。 保 留 該 條 例 ， 我 們 能 夠 確 保 ， 是 由 香

港 法 律 及 香 港 法 院 決 定 哪 些 資 料 須 受 保 護 而 不 得 在 未 經 授 權 下 披 露 。

即 使 某 份 文 件 在 內 地 列 為 “機 密 ”， 就 香 港 法 律 而 言 ， 與 我 們 無 關 。 內

地 法 律 及 內 地 的 國 家 機 密 概 念 ， 都 不 會 引 入 香 港 。

1 9 . 由 於 政 府 建 議 放 寬 煽 動 罪 的 法 律 ， 並 且 維 持 目 前 處 理 官 方 機 密 的

做 法 ， 對 於 有 人 指 稱 有 關 建 議 會 產 生 “寒 蟬 效 應 ”， 這 是 令 人 費 解 的 。

我 認 為 傳 媒 工 作 者 無 須 害 怕 這 些 建 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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叛國、分裂國家及顛覆

2 0 . 在 諮 詢 文 件 的 建 議 公 布 之 前 ， 許 多 人 對 是 否 有 需 要 訂 立 “分 裂 國

家 ”及 “顛 覆 ”的 新 罪 行 表 示 關 注 。 這 些 罪 名 好 像 非 常 令 人 憂 慮 。 許 多 人

害 怕 這 些 罪 行 必 會 用 來 遏 制 發 表 自 由 。

2 1 . 如 果 你 仔 細 閱 讀 有 關 建 議 ， 你 會 發 覺 事 實 並 非 如 此 。 訂 立 這 兩 項

新 罪 行 ， 事 實 上 不 會 大 大 擴 展 刑 事 法 律 的 範 疇 ， 因 為 政 府 建 議 收 窄 現

行 叛 逆 罪 行 的 定 義 ， 使 其 只 適 用 於 來 自 國 外 危 及 國 家 安 全 的 威 脅 。 根

據 我 們 的 建 議 ， 現 行 的 叛 逆 罪 及 相 關 罪 行 所 涵 蓋 的 內 部 威 脅 ， 將 由 新

訂 立 的 分 裂 國 家 和 顛 覆 罪 所 涵 蓋 。

2 2 . 僅 以 和 平 方 式 要 求 變 革 或 對 政 府 作 出 批 評 ， 都 不 會 干 犯 新 訂 立 的

罪 行 。 相 當 於 發 動 戰 爭 的 行 為 、 或 使 用 武 力 、 或 威 脅 使 用 武 力 ， 或 近

似 恐 怖 分 子 作 為 的 刑 事 行 為 都 須 加 以 證 明 。 因 此 ， 建 議 罪 行 所 涵 蓋 的

範 圍 較 許 多 人 所 理 解 的 更 窄 。

結語

2 3 . 我 並 不 是 說 上 述 建 議 毫 無 瑕 疵 ， 我 深 信 在 立 法 過 程 中 ， 我 們 會 不

斷 改 善 這 些 建 議 。 但 我 希 望 能 夠 平 息 一 些 建 議 罪 行 引 起 的 疑 慮 。

2 4 . 這 次 落 實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的 重 要 原 則 之 一 ， 是 要 在 保 護 國 家 安

全 和 保 障 個 人 權 利 及 自 由 兩 者 之 間 取 得 恰 當 的 平 衡 。 當 整 項 立 法 工 作

在 進 行 之 際 ， 進 行 理 性 的 辯 論 是 達 到 這 個 目 標 的 最 佳 方 法 。 我 期 待 大

家 繼 續 進 行 理 性 的 辯 論 。

2 0 0 2 年 1 2 月 1 5 日


